
                渝水利〔2021〕 号


渝水区水利局

关于新余市抱石学校建设项目水土保持
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新余市渝水区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：

我局于2020年12月25日受理你单位提交的《新余市抱石学校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审批申请。经审查，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笫一款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笫三十二条第一项，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
一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
（一）基本同意该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5.40公顷。

（二）同意该项目执行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。

（三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98 % ,土壤流失控制比1.0，渣土防护率98%，表土保护率92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98%，林草覆盖率27%。

（四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分区防治措施安排。

（五）基本同意建设期水土保持补偿费为5.40万元。

二、生产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应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的相关要求，井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
（一）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，加强施工组织管理，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（二）严格按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。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，严禁随意占压、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。做好表土的剥离和弃渣综合利用。根据方案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，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。

（三）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控，并按规定向我局提交监测季度报告及总结报告。

（四）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。

（五）依法依规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三、本项目的地点、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，应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，报我局审批。需要新设弃渣场的，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（弃渣场补充）报告书，报我局审批。
四、本项目在竣工验收或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；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后3个月内，向我局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。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。
联系人;钟彦彬      电话：0790-7120037

附件：新余市抱石学校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函审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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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余市渝水区水利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年1月19日印发    
附件：
新余市抱石学校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
报告书函审意见
新余市抱石学校建设项目位于新余市渝水区抱石大道延伸段以北，袁河医院以东地块，基地外围是待开发土地，西侧有袁河医院，东侧临着水域。地理坐标为：北纬27°48′22.4″，东经114°57′35.5″。项目属于新建项目，生产建设项目类型为社会事业类项目。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54023.69m2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约5.40hm2。项目总建筑面积64011.63m2，建筑基底面积14004.02m2；其中地上建筑面积45590.67m2，地下建筑面积15443.32m2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中小学教学楼、公共楼、食堂、体育馆、宿舍及地下停车场建设等。项目挖填土石方总量18.20万m3，其中挖方总量为9.10万m3（其中表土开挖量0.69万m3），填方量为9.10万m3（其中表土回填量0.69万m3）。项目总投资约2.8亿元，其中土建投资约2.3亿元；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约5.40万元。资金来源为上级拨款和自筹资金。项目开工时间为2020年12月，完工时间为2022年12月，总工期25个月，设计水平年为项目完工后的一年，即2023年。
项目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，四季分明，雨量充沛，多年平均降雨量1577.9mm，降雨年内分部不均匀，集中在4-9月，多年平均气温为19.0℃，年≥10℃积温为5600℃，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809h，年平均蒸发量1441.1mm。年平均相对湿度76%，年平均气压1007.2Pa。多年平均无霜期283天，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偏东风，年平均风速为1.3m/s。项目区属于低山丘陵区，项目区所在地土壤类型以红壤为主，项目区地带性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针阔叶林。项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，容许土壤流失量为500t/km2·a，属轻度水土流水区。项目所在地新余市渝水区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、风景名胜区、地质公园、森林公园、重要湿地等水土保持敏感区。
专家组在查看现场和查阅方案报告书的基础上，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技术评审意见：
一、同意报告书所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为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；基本同意方案所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范围及防治分区。
二、完善项目概况，复核土石方平衡；
三、复核水土保持措施评价；
四、复核水土保持措施布设；
五、复核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及方法；
五、复核水保工程量及投资；
六、完善附图附件；
同意修改完善后，报水行政部门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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